
大型犬隻出入公共場所注意事項 

本校為鄰近居民、學校進出頻繁之友善校園，因此為避免發生大型犬隻攻擊人

事件，本系教職員生在校園遛狗，請參考下圖辦理。 

 

相關法律資訊 

※動物保護法第 20條 

「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應由 7歲以上之人伴同」 

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應由成年人伴同，

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」 

※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第 3點 

「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應由成年人伴同，

並以長度不超過 1.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，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

罩」 


